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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台办法的政策背景
为推进财政国库集中收付管理，优化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流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根据广东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转发《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粤财预〔2001〕126号）要求，2003年市政府印发《惠州市市直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实施办法（暂行）》，2003年9月1日起施行，此后分别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修订。2013年修订的办法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18年12月31日期满。根据十二届52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市财政局牵头修订了本办法。
二、政策依据
广东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转发《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粤财预〔2001〕126号）。
三、办法的主要内容
（一）明确办法应遵循的原则。即：有利于规范操作原则，使所有财政性资金都按规定程序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内规范运作；有效管理监督原则，使收入缴库和支出拨付的整个过程都处于有效的管理监督之下，增强财政收支活动透明度；方便单位用款原则，通过改变现行财政性资金缴拨方式，减少资金拨付环节，使预算单位用款更加及时和便利。
（二）明确财政性资金范围。包括：财政预算内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国有资本经营资金、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事业收入资金和其他财政性资金。
（三）明确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设立、使用和管理。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包括：国库单一账户、财政零余额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事业收入资金专户。
（三）明确预算单位银行账户设立和选择开户银行。预算单位设立银行账户分为两大类，即：财政审批类账户，此类账户预算单位开立财政审批类账户应报经市财政局审批同意后开立；财政备案类账户，由预算单位自行按照相关规定开立财政备案类账户，不需报经市财政局审批。预算单位开立银行账户一般采取集体决策方式选择开户银行，鼓励有条件的预算单位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开户银行。
（四）明确国库集中支付的具体内容，以及各项工作步骤、流程。包括预算单位根据批准的部门预算编制用款计划，按用款计划申请财政直接支付或财政授权支付，资金支付过程中各项要求和工作流程，以及市财政局、预算单位、人民银行惠州市中心支行、商业银行等资金清算具体工作。
（五）明确部门职责与监督管理。《办法》规定了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人民银行惠州市中心支行、代理银行的工作职责，以及实施过程中各部门、各环节的管理、监督和惩处，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六）明确实施时间。《办法》自2019年4月20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